2025年度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

第三批“揭榜挂帅”项目申报公告
为进一步改革创新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管理体制机制，加强有组织的科学研究，根据全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需要，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办公室决定设立2025年度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第三批“揭榜挂帅”项目，面向全省进行公开招标，招标课题纳入2025年度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管理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揭榜榜单

1.中东铁路路权史演变及与近代远东国际关系研究

2.中东铁路（吉林段）遗址遗迹保护利用研究

3.中东铁路对东北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

4.中外报刊、档案中的中东铁路史料归集与研究

5.东辽河流域历史遗存现状调查与保护利用研究

6.东辽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现状调查、效能评估及路径优化研究

7.伊通河流域历史文化遗存挖掘与保护利用研究
8.长春市伊通河及城区支流与长春城市发展变迁史研究

9.辉发河流域历史文化遗存挖掘与保护利用研究

10.高句丽山城的规划布局与交通体系研究

11.1945年吉林省人民代表会议史料整理与研究

12.吉林省梅花鹿文化挖掘与创新发展研究

13.日伪时期吉林前郭灌区所建水利工程史料整理及保护利用研究

14.吉林市劳工纪念馆日文档案整理与研究

15.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地区移民抗战胜利后流向调查与研究

16.吉林省建设世界级光电信息产业基地实施路径研究
二、揭榜范围

第三批“揭榜挂帅”项目面向全省公开进行申报，全省各高等院校、各级社科院（社科联）、党校（行政学院），各级各类智库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以及相关党政机关、科研院所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均可揭榜。

三、资助计划

揭榜榜单中每项选题计划立项1项，具体立项数量将根据申报评审情况进行适当调整，申报人数不足或申报质量不符合立项要求的选题将不予立项。揭榜人不得改变选题内容，申报题目原则上必须与榜单题目基本一致。中标项目将列入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管理，每项计划资助研究经费5万元。由批准设立的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揭榜的项目，优先在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项目中给予支持。
四、申报条件

揭榜单位需符合《2025年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指南》中规定的项目申报单位条件，揭榜人申报条件参照2025年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相关规定执行。揭榜人应具备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相当条件，年龄不超过65周岁。揭榜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只能申报1个项目，不得重复申报，课题组成员不限，在研的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，其他限项条件参照2025年度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限定有关规定执行。

五、研究时限及成果要求
揭榜项目研究期限原则上为1-2年，从项目立项之日起开始计算，特殊情况可申请延期。项目管理和结项条件参照《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1.本次项目实行线下申报，各单位需要根据公告要求和本单位科研工作实际，确定揭榜人选，同时提交纸质版和电子版申报材料，并确保纸质版、电子版申报材料内容一致。申报材料须经所在单位受理并报送，不直接受理个人申报，逾期或不按规定报送（邮寄）申报材料的一律不予受理。

2.各申报单位要认真填报《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汇总表》《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书（2025年7月版）》《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活页（2025年7月版）》等申报材料，其中《申报汇总表》一式1份、《申报书》一式3份、《申报活页》一式6份，并于2025年12月9日中午13：00前，将纸质版材料报送至科研处，电子版发送工作邮箱970959122@qq.com。

3.各申报单位要严格按照科研诚信建设的有关要求，弘扬严谨、求实、创新、诚信的优良学风，严格遵守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管理相关规定。凡有弄虚作假、抄袭剽窃、违规违纪等行为的，一经查实，立即取消申报资格，并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                  科研处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3日



